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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本导则旨在帮助政府管理部门降低非专业人员使用家用农药（在家庭环境中使用

的有害生物防治产品）的相关风险，重点是加强对家用农药的管理和监管，并提高公

众对有效的有害生物和农药管理的意识。本导则主要供负责农药管理和降低风险的政

府机构使用，也可能对农药行业和非政府组织有用。

本导则采用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FAO）和世界卫生组织（WHO），在《FAO有

害生物和农药管理政策制定导则》（FAO，2010）中概述的FAO/WHO降低农药风险的

分层方法，包括三个主要步骤。

1. �减少对农药的依赖。确定目前的农药使用水平在多大程度上是真正必需的。充

分利用非化学有害生物防治手段，杜绝不合理的农药使用。

2. �选择风险最低的农药。如果认为确有必要使用农药，应从现有登记产品中选择

对人类健康和环境风险最低、对有害生物有效的产品。

3. 确保农药合理使用。所选产品应符合国际标准并按批准用途使用。

本导则主要关注农药管理（而非有害生物防治），因此从第2步和第3步开始论述。

同时，本导则鼓励政府高度重视第1步，导则的最后一节也对此进行了论述 — 通过预

防有害生物爆发减少对农药的依赖，这才是有害生物防治的开端。

本导则是在FAO/WHO农药管理联席会议（JMPM）的支持下编写的，该会议旨

在为FAO和WHO提供建议，促进遵守《国际农药管理行为守则》（以下简称《行为守

则》）。本导则由OECD杀生物剂和农药工作组的专家进行了同行审议，在此对他们的

贡献表示感谢。

国际公认的《行为守则》为农药管理的利益相关者，特别是政府和农药行业，制

定了一个框架和自愿的行为标准。在FAO、WHO、政府、农药生产者、非政府组织

等其他利益相关者的支持下，《行为守则》强调了这些利益相关者在促进整个农药生

命周期的最佳实践和减少风险方面的共同责任。因此，《行为守则》确立了利益相关

者的责任和义务，即遵守商定的行为标准并承担各自的责任。这包括政府有责任促进

降低农药风险，业界有责任生产适应使用环境的产品，以及对这些产品进行全生命周

期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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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AO和WHO欢迎读者的反馈

FAO和WHO认为本导则是一份可更新的动态文件，因此，重视读者的任何反馈，

并欢迎提出意见，也欢迎提供如何使用本导则的实例。

请将您的建议、意见和实例发送到pesticide-management@fao.org，并注明导则的标

题、相关章节及页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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缩写和缩略语 

ECHA 	 欧洲化学品管理局

EFSA 	 欧洲食品安全局

FAO	 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

GHS 	 全球化学品统一分类和标签制度  

HIC	 高收入国家

LMIC	 中低收入国家 

OECD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

ONIP 	 OECD农药非法贸易网络 

PPE	 人员保护设备

WHO	 世界卫生组织



1

一、简介

在高收入国家（HICs），使用家用农药防治家庭和花园中的有害生物和病媒生物是

很常见的。在中低收入国家（LMICs），家用农药的使用也在增加，但是公众使用的产

品往往来自当地小商店或非正规市场，因此对人类和环境的风险不应被低估。由于没

有任何关于农药使用或风险的培训，以及对标签信息的理解不透彻、不正确使用、不

合理储存和处置家用农药，通常每年都会造成许多中毒和自残事件。

一些因素增加了与使用家用农药有关的风险，其中最主要的有：许多国家缺乏对

家用农药的监督管理；作为非处方产品，在没有相关指导的情况下，出售给公众的家

用农药很容易获取；在距离其他家庭成员很近时，使用家用农药的人经常缺乏意识，

不知道这些产品对人、宠物，以及有益生物如蜜蜂、鸟和其他家庭周围的野生动物可

能有毒。通常情况如下。

··�用户很少阅读标签且不总遵守标签（如果完全理解的话）。可能的原因是用户是

文盲或根本没有花时间仔细阅读标签。但一个重要的问题是，标签说明经常缺

失或只有外语版本，而在产品投放市场的国家里，人们并不理解这些语言。没

有正确的标签或没有、无法阅读标签可能会导致使用不合适的产品、使用量或

方法错误而引起不安全暴露，在有害生物生命周期的错误阶段进行处理，和/或

未能采取推荐的安全预防措施，如将农药储存在儿童和宠物接触不到且远离食

物的地方。

··�用户经常超推荐剂量用药或在确有必要之前再次用药，误认为这样会更有效。有

时用户为节省成本或因为没有阅读标签，使用剂量低于推荐剂量。前者可能会增

加人类和环境暴露，而后者则会促进家庭有害生物抗性的发展。 

··�用户可能无法在当地找到最合适的产品来处理其遇到的有害生物问题，而被迫选

择一种无效的产品。

··�用户经常选择家用农药作为“快速解决方案”，而不是调查原因和消除导致有害

生物产生的条件 — 如食物和水源。此外，用户往往不考虑非化学有害生物防治

手段，以减少或消除对农药的需求。这就导致了反复侵扰和再处理的循环、目标

有害生物抗性的发展，以及对健康和环境的风险。

··�家用农药经常在部分使用后被长期储存。许多用户不知道过期时间，也不知道产

品可能无效或毒性更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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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目的

本导则的目的是帮助政府部门优化家用农药的管理，并通过以下方式降低使用农

药的风险。

··�加强对登记产品的管理和监督，包括促进对标签说明的遵守；

··�鼓励农药生产商制作更易理解的标签，并开发适合非专业人员使用的有效且低风

险的家用产品；

··�提高公众对家庭及其周边有效防治有害生物的信心和意识，首先是使用可以消除

或减少对农药需求的非化学方法，然后才是在需要时正确使用和储存家用农药。

本导则主要适用于尚未制定家用农药法律法规的农药管理部门，也鼓励已设立相

关法律法规的监管部门确认其农药政策和项目支持同样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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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范围

本导则关注普通公众对家用农药的非专业使用，即在使用农药时不收取任何费

用或报酬，使用者一般也未接受过农药使用或有害生物管理方面的培训。本导则不

涵盖专业有害生物防治人员在家庭环境中使用农药的情况，其可参见WHO其他准则

（WHO，2003；WHO，2006；WHO，2007）。 

本导则将“家用农药”定义为用于家庭内部和周边的有害生物防治的产品，包括

卫生用农药（在欧盟被称为“杀生物剂”1）和花园用农药。这一定义中所包括的产品类

型因国家而异，但一般包括杀虫剂、除草剂、杀螨剂、杀白蚁剂、杀鼠剂、杀菌剂和

杀螺剂，也可能包括昆虫驱避剂和消毒剂。

家用农药通常在室内用于有害生物防治，如蚂蚁、蟑螂、家蝇、蚊子、跳蚤、蜱

虫、臭虫、白蚁、老鼠、螨虫和微生物，在室外用于防治观赏花园、厨房花园、露台

和天井中的杂草、植物病害、有害昆虫和其他花园有害生物，如蜗牛和蛞蝓。在一些

国家，用于家庭用水及其表面（如在游泳池和温泉中）或洪水，以及疫情防控期间消

毒的产品，也可能按农药加以管理。

家用农药产品有多种类型，包括喷雾剂、粉剂（直接使用或兑水使用）、饵剂、颗

粒剂、蚊香、蚊香片和电热蚊香液、烟剂、跳蚤和蜱虫防治产品、防虫条剂、宠物项

圈、脂剂（油基）。家用农药可能含有一种或多种合成（化学）或天然（植物或微生

物）的活性成分。

本导则涵盖了在国家或地区范围内按农药分类和监管的所有产品，但以下产品除

外：《WHO病媒生物防治准则》涵盖的长效防蚊帐，不属农药范畴、用于人类和动物

健康的抗生素，按医药或兽药监管、用于人类或动物皮肤的产品。

1　资料来源：见https://echa.europa.eu/regulations/biocidal-products-regulation/product-typ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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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资源

下列来自FAO/WHO的资源提供了详细说明和建议，可作为本导则的补充。

农药登记工具包

FAO农药登记工具包（FAO，2013；定期更新的FAO网页）是一个用于支持政府

农药管理机构的农药登记日常工作的电子工具。该工具包根据各国政府对实用、用户

友好和易于资源获取的需求而创建，工具包提供了：

··�农药登记和管理简介；

··�针对不同类型和用途农药的建议资料、要求清单；

··�《全球化学品统一分类和标签制度》（GHS）（Unece，2015）和《WHO推荐的农

药危害分级》（WHO，2019a）等其他危害分级制度的链接；

··�评价农药试验数据和进行风险评估的模型；

··�根据国家资源情况，可以采用的登记策略；

··�可以支持国家评审的单个农药的实用信息，包括试验结果和结论、危害分级、科

学综述、批准的标签，以及在其他国家和地区的登记情况；

··�关于高危害农药和卫生用农药的特别章节；

··�技术准则和其他资源的链接。 

该工具包为用户提供分步说明，并定期组织培训课程。

技术准则

为帮助政府部门进行农药管理，FAO/WHO已经出版了30多项关于农药管理的系

列技术准则。这些准则解释了在农药生命周期各阶段的农药登记和管理的不同步骤，

提供了其他国家已有的、解决了如农药管理的工作分享、区域合作和资金筹集等实际

问题的例子。

本导则不再重复工具包和技术准则中的详细信息和说明，但强调了考虑家用农药

的关键因素，并指引读者查阅相关资料。这些资源在本文件的参考文献部分列出，也

可通过以下FAO和WHO的网站查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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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fao�org/pest-and-pesticide-management/expert-bodies-conventions/zh/

https://www.who.int/neglected_diseases/vector_ecology/pesticide-management 

who_fao_guidelines/en/

农业和卫生用农药管理：FAO和WHO准则及其他资料概览》（FAO/WHO，2019）对

这些技术准则进行了概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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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家用农药监管 

Ⅰ.　立法

家用农药及其用途应该和其他农药一样被纳入国家农药立法。

立法应该规定国家农药管理的体制框架和程序，应强制化家用农药的登记和

管理，并涉及农药整个生命周期。

《FAO/WHO农药立法准则》（FAO/WHO，2015a）为起草或修订国家立法提

供了指导。

改进家用农药管理的出发点是确保家用农药及其用途和其他农药一样在国家农药

立法中得到具体体现。立法应要求开展产品评估、登记和质量控制，且对其管理应涵

盖整个农药生命周期，包括生产、加工、包装、供销、出售、储存、使用以及剩余产

品和包装的处置。

希望制定新的立法来解决家用农药问题或修订现有的农药立法来更好地解决家用

农药问题的国家，可以参考《FAO/WHO农药立法准则》（FAO/WHO，2015a），为政府

提供与起草或修订管理农药国家立法相关的详细指导。与家用农药特别相关的是，在

农药登记审批时，需考虑的评审标准的讨论。这些标准包括：

··�与预期使用条件有关的风险因素；

··�对公众健康的危害和风险，特别关注弱势群体；

··�是否存在较低风险的替代方案；

··�有害生物抗性的发展；

··�包装和标签。

本导则还涉及国家协同农药管理所需要的体制框架，特别是在涉及不同的管理或

服务部门时。本导则强调制定法律使农药登记和监管成为强制性要求的重要性，并解

释了如何将法律的不同部分与国家农药政策和监管体系结合起来。

一些国家在家用农药的监管方面可能面临以下挑战。

··�一部以上的国家法律可能适用于家用农药，例如，一部关于卫生用农药的法律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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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部关于植物保护（农业、园艺和园林）农药的法律。

··�不止一个监管机构负责法律的贯彻实施，如卫生部和农业部和/或环境部。

··�可能不清楚哪个政府部门负责，哪个监管体系适用于登记专业人员（如农业或病

媒生物防治领域的专业服务机构）和登记非专业人员共同使用的家用农药。

··�现有监管体系可能没有考虑到现实情况，例如未经培训的个人可能会在没有标签

规定的设备或个人防护的情况下使用农药。

为应对这些挑战，各国应：

··�明确负责贯彻实施国家农药法律的不同管理和服务部门的职责，要求他们协同工

作或建立一个总负责的农药管理机构。这将使各监管机构的职责更清晰，更容易

开展工作；

··�如果有不止一部法律涉及家用农药，确保这些法律拥有类似的健康和环境保护

目标。

Ⅱ.　登记 

家用农药在投放市场之前，应该像其他农药一样进行登记。如果没有登记用

于非专业用途，该农药应被认为是“禁止”非专业人员使用的。

FAO/WHO各项资料指导各国政府逐步完成登记流程，从受理农药登记申请、

评估数据、到决定同意或否决登记。这些资料解释了如何创建、运行和资助一个

登记体系，包括在资源有限的情况下的工作共享或分阶段实施。

像其他农药一样，在允许销售之前，家用农药应在使用国进行登记。登记是农药

管理的重要基础。登记是相关国家或地区管理部门在评估了全面的试验数据后，表明

某产品可以达到预期效果并且在国家或地区的使用条件下不会对人类或动物的健康或

环境构成不可接受风险的基础上，决定是否批准一种农药销售和使用的过程。登记使

政府部门能够对农药的质量、使用、有效性声明、标签、包装和广告进行管理。 

登记应该是一个持续的过程，不仅包括产品的首次批准，还包括对已登记农药的

定期或不定期评价，以确定其是否仍然符合要求，如在获得新信息或评审标准调整后。

此外，产品登记应该与其预期使用条件相对应。除了针对专业人员使用农药的一般评

审标准之外，家用农药的登记过程还应考虑：

··�这些产品是如何在本国家或地区登记的（参考其他国家或地区的风险评估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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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数据）；

··�用户阅读和理解产品标签的能力，特别是有关正确使用和处置的说明，以及应采

取的预防措施；

··�可能会影响农药在环境中扩散，或者影响工作服如长袖、长裤、手套、袜子和鞋

子穿戴的当地天气状况；

··�产品是否可由未经培训的个人安全使用或仅限于专业使用者使用。例如，由于较

高毒性、暴露的可能性，采用风险降低措施使用特殊施药器械或特殊人员保护设

备（PPE），如工作服、面罩或面具等的必要性；

··�产品销售地点，以及立法是否包括对这些产品的可获取性和摆放位置的要求（如

不靠近食品或向儿童提供）；

··�在封闭的环境中使用多种家用农药，以及多次暴露于不同有效成分的影响（如协

同作用或附加作用）；

··�靶标有害生物群体对某些有效成分的抗性水平（因为普通大众不会认识到正在形

成或已经存在的抗性问题，而且还可能使用错误的剂量）；

··�对公众来说，是否可以妥善处置剩余产品和包装（作为危险废弃物）；

··�更安全的有害生物防治替代方案的可用性，包括非化学替代方案和预防措施。 

FAO/WHO关于农药登记的资料

最全面的农药登记工具是上文描述的基于网络的 FAO 农药登记工具包

（FAO，2013）。以下准则提供了各方面的具体说明。

··《FAO/WHO农药登记准则》（FAO/WHO，2010a）

··《FAO/WHO农药登记资料要求准则》（FAO/WHO，2013）

··《FAO农药登记环境标准修订准则》（FAO，1989）

··�《FAO/WHO用于植物保护和公共卫生的微生物、植物源和信息素类有害生

物防治剂的登记准则》（FAO/WHO，2017）

··《FAO/WHO高危害农药准则》（FAO/WHO，2016）

··WHO通用风险评估模型，用于以下几种杀虫剂

◎杀幼虫和软体动物的杀虫剂（WHO，2010a）

◎室内和室外空间喷洒杀虫剂（WHO，2018a)

◎室内滞留喷洒杀虫剂（WHO，2018b）

◎处理衣服的杀虫剂、用于皮肤的趋避剂和家用杀虫剂（WHO，2019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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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家用农药的风险评估

应该采用保守的、保护性的方法评估与家用农药使用相关的健康和环境风

险。对有效成分和制剂产品都应进行评估，且应始终考虑对弱势人群的风险。

1.人类健康风险评估

Ａ.危害评估

农药对人类健康的风险评估是从危害评估开始的，涉及有效成分和最终使用产品

或制剂对人类健康的潜在毒性影响。仅对有效成分进行危害评估是不够的，因为惰性

成分、增效剂和其他成分（如溶剂），统称为助剂，也可能会影响产品的毒性。

此外，危害评估必须同时考虑急性和慢性影响，因为农药暴露的不良影响可能在

一次暴露后很快发生（急性影响），或者在一段时间内的重复低剂量或高剂量暴露后逐

渐发生（慢性影响）。

急性影响可能包括对眼睛、鼻子、喉咙刺激，以及过敏反应、皮肤刺激、头痛、

头晕、肌肉无力、恶心、呕吐、胃痉挛、腹泻、视力模糊、出汗、流涎、刺痛感、呼

吸道症状、在某些情况下的肌肉抽搐。慢性影响可能包括对肝脏、肾脏和内分泌、生

殖、免疫、代谢、或神经系统的损害，以及诱发癌症。此外，还可能发生遗传毒性和

致突变作用。症状可能在一段时间的反复暴露后逐渐出现。

B.暴露评估

人类暴露评估重点关注个人如何接触到农药，如通过吸入、摄入、皮肤或眼睛接

触。正如《WHO人类健康风险评估工具包：化学危害》（WHO，2010b）的定义：该评

估是用来确定人们是否接触了潜在的危险化学品，如果是，接触了多少？通过什么途

径？什么媒介？接触了多长时间？

家用农药的暴露水平一般取决于产品是在家里使用还是在花园、阳台等开放或室

外区域使用。农药在室外会暴露于阳光下以及土壤及水里的微生物中，在室内的分解

速度比在室外要慢，由于农药粉尘或喷雾液滴可能在空气、地板、家具和其他表面和

物体上保留一段时间，室内暴露水平因此会高很多。暴露可发生在：

··�通过食用被污染的食物或饮料，舔食被污染的手或物体，吸食被污染的香烟，或

触摸嘴巴，特别是儿童手对口行为下；

··�经皮肤、眼睛或黏膜，如果喷施的农药沉积在身体上，或通过处理农药或触摸处

理过的物体表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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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吸入农药气雾剂、蒸汽、粉末或受污染家中的灰尘。

暴露途径应作为累计值的一部分进行评估，即计算不同途径的联合暴露。不同类

型的暴露可能发生在施药前准备（混合和装载非即用型产品）、处理、清洗等过程，或

此后通过接触到处理过的物体上的残留物而发生。暴露评估应考虑同一个人对产品进

行所有操作，并停留和生活在经过处理的环境中。

非专业人员使用家用产品时需考虑以下几点。

··�皮肤暴露是包括家用产品在内大多数农药的主要暴露途径。在有粉尘或喷雾雾滴

的地板上玩耍的儿童，以及接触处理过的物体表面并准备食物和进行其他家务劳

动的成年人，在处理后的几天内可能会反复接触到残留物。处理后的暴露水平和

持续时间应在暴露评估中加以考虑。

··�对于室内使用的气雾剂、蚊香片、电热蚊香液、雾化剂、粉剂和自动释放的室内

昆虫控制系统（定期释放农药雾气，直到电池耗尽），应仔细评估吸入暴露。对

这类产品的登记，应提供足够长时间的亚急性吸入毒性报告，以评估室内使用的

相关危害。为评估居民的暴露情况，可能需要普通房间内不同时间空气或物体表

面的浓度数据。

··�应评估通过摄入被污染的食物或儿童手对口行为导致的暴露。

··�为评估脆弱人群的风险，包括幼儿、孕妇和哺乳期妇女、老年人、健康受损者和

家养宠物的风险，可能需要进行暴露场景等有针对性的研究。

由于发育、饮食和生理方面的因素，儿童特别容易受到影响。 

儿童暴露量可能远高于成人，主要原因是：

··手对口行为，如玩具和家具；

··�与地板和其他表面的接触，可能导致摄入物品上的残留物或被污染的室内

灰尘；

··单位体重食物和水的摄入量更大；

··皮肤与身体质量比更大，呼吸频率更高；

··通过接触使用农药的母亲、母乳喂养或在母亲怀孕期间暴露。

农药暴露并不总是能很快被确定为引发中毒或其他不良影响的原因，因为许

多症状与其他状况或疾病相似，如流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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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环境农药毒性、归趋和行为评估

家用农药可能对花园里的其他生物有毒，包括许多非常有益的甚至可能是有

害生物的天敌。

评估一种农药的环境风险，需要评估该农药可能造成的急性和慢性影响（危害），

以及使用该产品可能导致的暴露水平。对有效成分和制剂产品的评估都是必要的，因

为有效成分和产品中的某些助剂组分，如有机推进剂，都可能对附近的动植物及土壤、

水和空气等环境组分产生不利影响。

农药对生活环境的急性影响包括家用农药使用导致的非靶标生物短期内死亡。慢

性影响包括繁殖率降低、对内分泌系统的影响或行为改变等。正如《FAO农药登记环

境标准修订准则》（FAO，1989）中讨论的，可能需要进行相关试验来评估农药使用对

土壤中大型生物和微生物、有益节肢动物和传粉昆虫、鸟类和其他花园野生动物及水

生物种的风险，淋溶和地下水污染的风险也需要评估。

长残效农药因可在土壤、处理过的表面、井水和其他水源中常年保持活性和危害

性，通常不应登记在家庭和花园中使用。同时，不鼓励花园用杀虫剂登记，因为它们

可能对蜜蜂、其他有益昆虫和鸟类造成影响。 

农药使用的环境影响对地区和全球都可能是毁灭性的，评估时应该考虑到这一点。

科学和技术专家普遍同意：农药使用最令人震惊的长期影响之一是全球范围内昆虫数

量的大幅减少，而且程度非常严重，可能很快就会威胁依赖野生昆虫授粉的植物。

可以用安全有效的替代方法来防治花园中的有害生物，或用更适应当地条件和抗

病虫害的植物来取代经常遭受病虫害侵袭的脆弱植物。

尽管大多数国家在几年甚至几十年前就淘汰了过去曾使用过的高持久性农

药，如《斯德哥尔摩公约》管制的持久性有机污染物，然而其残留物至今仍可以

在环境中找到。包括一些仍在家庭中使用的农药。

3.风险评估方法和资源

在对一种农药进行独立的评价之前，鼓励国家政府参考网上的风险评估资料，特

别是《农药登记工具包》（FAO，2013）和《FAO/WHO农药登记资料要求准则》（FA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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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HO，2013）。这些资料提供了：建议要求清单、通用评估模型，WHO、GHS和其他

国际和国家机构的危害分级体系，以及与农药评估相关的链接。在某些情况下，还

提供了其他国家和超国家主管部门的登记报告链接。欧洲化学品管理局（ECHA）、

欧洲食品安全局（EFSA）和EU-ConsExpo等机构也可以在线提供对农药评估的支

持。此外，鼓励各国政府查阅安全数据单，从中往往可以获取与农药助剂最相关的

信息。 

各国政府应意识到，可靠的人类暴露评估需要大量的信息，必须清楚详细地描述

预期用途，且评估可能是复杂和耗费资源密集的。对于资源和能力有限的国家来说，

一个合理的选择可能是，拒绝低毒以外（如基于毒性分级）所有其他农药的非专业用

途登记，并开展简单的暴露评估，使用简单的通用模型和非常保守的参数来开展人类

暴露评估。只有在确定有风险的情况下，才要求行业提供额外的信息来完善评估。 

支持环境风险评估的导则和资源，特别是对蜜蜂、土壤和水的风险评估，在农药

登记工具包（FAO，2013）和《FAO/WHO农药登记资料要求准则》（FAO/WHO，2013

年）中有提供，也可从EFSA和其他来源在线获取。 

ii.决策 

农药登记制度应该确保做出合理的决定。非专业人员的安全使用必须在登记

资料中得到体现。

批准或否决登记的决定应该基于产品评估的结果，但也应该考虑影响，如病媒传

播的疾病对公共健康的影响。还应考虑未经培训的使用者阅读和遵守农药标签的能力。

对于需要穿戴防护工作服使用的产品，如果使用者不太可能购买或穿着，则不应予以

登记。

如果对某产品的短期或长期安全性有疑问，则不应予以登记。如果没有其他办法

能够解决公共卫生方面的迫切问题，则应对该登记设立时间限制，直到公共卫生问题

得以控制。毒性较高但暴露量可忽略不计的产品，如密封的诱捕器，可能在家庭环境

中使用，但前提是在准备丢弃用过的诱捕器时，用户知晓且能够遵循危险废弃物收集

或处置流程。

具有某些特征的农药不应获得由非专业人员在家庭中使用的登记，也不应在商店

售卖或通过互联网获得。这些农药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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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高急性或慢性毒性的农药，列入《斯德哥尔摩公约》《鹿特丹公约》《蒙特

利尔议定书》的农药，以及被《国际行为守则》定义为“高危害”的农药。1

··�登记在家庭中使用的高急性毒性杀鼠剂，只能由专业的有害生物防治使用者使

用，而不是由普通公众使用。

··�欧洲环境局定义的具有持久性和生物累积性的毒性物质。这些物质长期存在（在

环境中不容易分解）且对人类健康和生态系统有特别危害。此类产品包括具有持

久性、生物累积性以及造成非靶标动物一次和二次中毒风险的抗凝血杀鼠剂。

··�由登记试验资料证实或公认的权威机构（如OECD国家和欧洲机构）认定，对蜜

蜂和其他授粉昆虫具有中等毒或高毒的产品，不应允许在花园或户外使用。

··�使用说明不易被公众遵守的产品，如需要特殊的使用方法或设备。

··�需要特殊设备（PPE）才能处理和使用的产品。2

··�有效成分含量高且需要稀释的产品。只有即用型产品才应登记在家庭使用。

··�由于对人类健康或环境的风险，在其他国家和地区已经被禁用的产品。在评估新

登记或再登记申请时，其他国家的经验和决定应被视为有用的参考。

··�纳米农药，因为缺乏足够的安全数据。

··�含有毒理学关注桶混助剂或加工助剂的产品。家用产品对健康的影响不仅来自有

效成分，也可能来自其他成分，如气雾剂中的溶剂和蚊香中有机填料的热解产

物。在一些农药产品中，有效成分和助剂成分都是挥发性的，使用这些产品会增

加室内空气中的有机物含量。

··�户外使用的粉剂。由于有漂移和环境污染的风险，除硅藻土等风险较低的农药

外，不应该鼓励使用粉剂。除非风险评估表明对人类和环境风险是可以接受的，

并且标签说明和使用方法适用于家庭。由于对某些有害生物（如蚂蚁、蟑螂、跳

蚤、臭虫）持效期长，粉剂在有遮盖地方的室内使用及用于裂缝和缝隙处理可能

更好。

··�缓释型化学农药。除非是保护公众健康所必需的（如蚊香、防蚊片和电热蚊香

液）；在特定的情况下确定缓释配方对人和环境更安全，因为能将短期暴露的峰

1　�根据《FAO/WHO国际农药管理行为守则》（FAO/WHO，2014）的定义，高危害农药系指根据国际认可的分类系

统，如WHO或GHS，或其在相关的有约束力的国际协议或公约中的列名，被认为对健康或环境有极高的急性或

慢性危害的农药。此外，在某个国家的使用条件下，可能会对健康或环境造成严重的或不可逆危害的农药，也

可被视为高危害农药，或按照高危害农药进行管理。《FAO/WHO高危害农药准则》（FAO/WHO，2016）列出了

识别高危害农药的八项判定依据。

2　�《FAO/WHO处理和使用农药时的人员保护准则》（FAO/WHO，2020）对人员保护设备进行了描述，《国际行为守

则》第3.6条也提到了这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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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降到最低，并将有害生物控制在较低水平，还可减少重新施药的需要；提供支

持使用缓释型家用农药的试验数据，并且标签说明适合于非专业人员的家庭使

用。否则通常不应登记这类产品。这种剂型与有害生物综合管理办法相矛盾，制

造了一种无法控制暴露的环境而且很可能被放置很久，特别是如果产品没有气味

或者加入了芳香气味来掩盖农药的气味。如果已经登记，缓释型农药产品应该有

一个高度明显的标签警示，以在指定时间后将其移除。

iii.登记产品再评价

建议根据实际使用经验、新的试验结果、新产品的使用方法和家庭的监测数

据，持续对已登记的农药进行定期或不定期的再评价（如每5~15年 1次），以重

新评估其风险。再评价可以让登记评审人员确定已登记农药是否仍然符合要求。

因为已经观察到有害生物对家用农药的抗性发展很快，导致药效低下，使用剂量

更大，还应考虑开展《FAO农药抗性预防和管理准则》（FAO，2012）中描述的抗

性监测。

个案再评价，即通过监测、上市后市场监督、新的科学信息或其他国家的报告发

现因使用某种特定农药导致了问题时，包括家庭成员或宠物中毒和其他不良事件、药

效降低或有害生物抗性发展，应视情况对登记产品进行再评价，即临时或不定期的审

查。当某种产品在其他国家因人类健康或环境风险而被禁止或严格限制时，以及当有

更安全的产品或有害生物管理办法时，也应该进行再评价。

如果收到因使用产品而导致不良健康或环境事件的报告，应立即开展问题调

查和登记产品再评价。如果事件确定与产品使用有关，应采取检查和执法行动，

这可能包括停止该产品销售。还应监测和处理与农药相关的误食、投毒和故意自

残案件。

Ⅲ.　质量控制

在许多国家，不合格和假冒农药产品是一个重大问题，会造成严重的健康和环境

危害，也无法防控有害生物。为解决这一问题，家用农药应作为国家农药检查和执法

年度计划的一部分，被纳入国家或地区定期质量控制计划中（通过实验室测试）。同

时，利用边境管理查明从其他国家或地区进口的非法产品。参与帮助各国共同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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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止非法贸易的OECD农药非法贸易网络1，该网络并不仅限于OECD国家，非OECD国

家也受到邀请，并被大力鼓励加入。

如果劣质产品不能防治有害生物，非专业的农药使用者可能会错误地增加剂

量，并因此带来风险，认为更高剂量会更好地发挥作用。 

《FAO/WHO农药质量控制准则》（FAO/WHO，2011）概述了在登记过程中以及登

记后对市场上的产品进行监管所需的基本程序，以控制产品质量。该准则还涵盖了农

药质量控制的立法、行政、组织和基础设施要求，以及对提交登记的产品进行管理和

对市场上产品进行登记后监管的实际考虑。

这对于纠正目前许多国家不检测家用农药质量的现状至关重要，尽管这些国家有

自己的设施或可以利用其他地方的设施来检测农业用农药的质量。没有能力或设施来

控制家用农药质量的国家应该向其他国家的认可实验室索取相关证书。

应该注意的是，施药后有害生物控制不力的原因不一定是农药不合格、农药质量

或剂量问题，而只是说明一个事实：由于有害生物抗性发展、难对付的有害生物可能

藏身于每一个裂缝和缝隙、未能在有害生物繁殖之前及早干预等，农药并不总是能产

生预期的效果，这同时强调了从有害生物预防和机械有害生物控制方法开始的重要性。

Ⅳ.　预防和管理有害生物抗性

有害生物对农药抗性的发展是世界范围内一个日益严重的问题。农药生产者

和登记者在登记过程中应该意识到这个问题，并在给农药零售商的建议中加以强

调。由于普通公众不太可能意识到这个问题，因此靶标害虫已经产生抗性或有可

能产生抗性的农药不应该登记供家庭使用。

1　OECD农药非法贸易网络（ONIP）由来自OECD国家的检查员、监管机构、海关官员和其他专家，以及来自选定

的非OECD的 “合作伙伴”组成。ONIP试图提高对这个问题的认识，通过一个 “快速警报系统”（RAS）来改善各国

之间的合作，以通知其他国家非法运输的情况，制定打击非法农药贸易的最佳实践，并为检查员提供培训。其中重

要的一步，OECD理事会已经批准了一项建议（https://legalinstruments.oecd.org/en/instruments/OECD-LEGAL-0446），

鼓励各国在国内打击非法农药贸易并进行国际合作。理事会建议包括最佳实践指南（BPG），其描述了如何在整个

农药生命周期中识别和应对非法行为。OECD理事会建议具有法律效力，OECD和非OECD国家都能够遵守并与不同

的活动相关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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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性是一种基于基因或行为规避的特征，能使靶标有害生物通过遗传、基因选择

或行为改变，避免暴露于通常能致死的农药剂量，或者在该剂量下仍然能够生存。如

果抗性在整个有害生物群体中蔓延，农药就不再有效了。

为尝试控制有害生物的抗性发展，新农药的登记申请应该包括，如靶标有害生物抗

性发展的敏感基线性数据，抗性筛选试验结果和靶标生物对其他农药的交叉抗性数据等信

息。尤其不鼓励已在家庭中广泛使用的、高危害的有机磷和氨基甲酸酯类产品登记，因为

这些产品不仅对人类高毒，且对有害生物已产生了显著抗性。对于已产生抗性的低毒产

品，如拟除虫菊酯，应要求潜在登记者准备一份抗药性管理计划，如果其产品被批准，应

在登记后监测抗性的发展。此外，还应建立国家和区域网络，开展抗性监测和数据共享。

《FAO农药抗性预防和管理准则》（FAO，2012）涉及有害生物抗性问题及如何在

防治有害生物的同时限制抗性发展。该准则建议各国政府鼓励公众尽可能避免使用化

学农药，在没有其他解决办法的情况下，交替使用不同化学类别的产品，而不是重复

使用同一种农药；采用有害生物综合防治办法及交替使用化学和生物产品。该准则还

提供了不同类型农药和使用现有抗性管理计划的实例。 

该准则的目标读者是准备或评估有害生物抗性管理计划的科学、技术和政策专家，

以及新农药登记或已登记产品续展时评估抗性发展风险的农药监管者。尽管该准则侧

重于农作物上的农药使用，但也与家用农药有关。

Ⅴ.　包装和标签 

家用农药包装和标签的设计应尽量减少人类暴露和环境污染。这不仅是农药

生产者的责任，也是政府部门的责任。政府部门应该利用登记和检查来确保包装

和标签符合国家立法以及《FAO关于良好标签规范准则》。

考虑到家用农药由非专业人员处理和储存，应对其包装和标签实行严格要求。

《FAO农药零售流通准则，特别是关于发展中国家用户供应点的储存和处理》（FAO，

1988）和《FAO/WHO农药良好标签规范准则》（FAO/WHO，2015b）提供了农药生产

者应该遵循和政府应执行的标准和准则。《FAO/WHO农药生产商、进口商、分销商和

零售商检查导则》（即将出版）提供了对生产、进口、运输或销售农药的公司，进行包

装、储存、处置和标签管理检查时的指导和检查清单。

正如准则中所讨论的，家用农药包装和标签的基本要求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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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包装 

··�家用农药的包装应该是未开封和不具吸引力的。为使其对儿童安全，包装应很难

打开，瓶盖应难以取下。

··�应鼓励采取减少暴露的技术措施，如鸭颈瓶、预包装部分、水溶袋、添加增稠剂

以减少产品使用过程中的飞溅，以及添加苦味剂以避免儿童误食。

··�应推广具有减少暴露特性的包装（如尽量减少飞溅）。

··�应推广即用型产品，以尽量减少操作，并禁止重新包装产品。

··�包装应有适合家庭和花园使用的尺寸和数量，即仅供一次或几次使用，以避免多

余农药非必要储存。应考虑保质期、每年最大使用次数和一次处理所需的产品量。

··�应不鼓励需要特殊储存条件的产品，如低温产品，因为用户不可能有单独的设施

（冰箱）来存放这些产品，而且与食品存放在同一冰箱或其他设施中也不安全。

··�应鼓励在包装上放置触觉警告标志，以提醒盲人或残障人士。

··�应避免使用可重复使用的包装，如用于储存食物或液体或儿童玩具的包装。

《FAO/WHO国际农药管理行为守则》第8.2.8条

“农药行业应该......按照国家、地区或区域要求，提供适合小农户、家庭以及

其他本地使用者需要的各种包装规格和类型的农药，以减少风险并防止分销商将

产品改装到无标签或不适当的包装之中......”

2.标签

家用农药标签应符合以下要求。

··�用容易理解的语言提供清晰的说明。这些说明应解释产品的工作原理、使用量

（有效剂量）和使用方法、靶标有害生物种类、起效时间、持效期和使用频率

（如果需要多次使用）。

··�提供明确的预防声明。

··�高度醒目且易于阅读。

··�使用当地语言。

··�明确对人类、家畜和野生动物、有益生物、水资源和任何其他环境重要组成部分

的风险。

··�明确指出如何安全地处置空包装和任何未使用的农药（通常包装不应被重新用于

任何其他目的，回收未被污染的包装碎片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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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楚地标明产品的储存条件及有效期或“最佳使用日期”，过期不得使用。

··�明确指出在暴露时如何处理，并提供中毒信息中心的电话号码。

··�为无法阅读说明书的用户提供象形图、急性和慢性毒性的色带以及其他视觉符

号，并在销售点提供有关象形图和符号含义的信息。

··�物理上经久耐用，能够抵御运输、储存和使用过程中的正常磨损，以便在一段时

间内保持完整和可读性，因为从产品的生产到使用可能要经过相当长的时间。

··�在开发新的标签格式和元素时，要对潜在的家庭用户进行试点测试，以确保标签

被充分理解，并明确任何需要的更改。

Ⅵ.　运输、储存和销售 

政府部门应制定并执行分销商和零售商对家用农药的安全运输、储存、处置

和展示的要求。

气雾剂和杀鼠剂应该由有许可的专业部门用特定的车辆来运输，因为气雾剂

具有爆炸性，杀鼠剂为高毒。

农药零售商应该接受培训和激励，以向客户提供关于有害生物预防和农药使

用最佳实践的建议，如本导则第二章所述。

家用农药正运输、储存和流通应该符合《FAO农药零售流通准则，特别是关于发

展中国家用户供应点的储存和处理》（FAO，1988）。尽管出版日期较早，但该准则今

天仍然适用，包括以下几点。

··�一般预防措施和要求，如安全和急救设备以及清理溢出物的程序。

··�在仓库和商店中适当地储存和展示农药产品，值得注意的是：与食品、药品、玩

具、衣物和其他此类产品分开；避光、避热、避湿储存；库存的轮换；损坏包装

的管理；以及记录的保存。

··�仓库的位置和结构。

··�使用与食品、药品、玩具、服装、化妆品、家居用品和其他货物不同的车辆运

输，上述货物如果受到污染可能会造成危害。

··�防止泄漏或溢出的步骤，以及发生事故时的应急措施。

非正规市场和电子商务

由于可以在超市、杂货店、药店、五金店、花园商店、加油站、路边商店和非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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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市场以及互联网上购买，家用农药的销售管理已经变得越来越复杂。。

为解决这个问题，鼓励各国通过法律对家用农药的销售设定条件或要求许可，并

禁止重新包装、散卖、以裂开或破损的包装销售（后者是为了禁止在一些国家常见的

做法，即在非正规市场上销售拆开包装的单个蚊香片以及许多其他“街头贩卖农药”）。

此外，对于某些类型的产品（如消毒剂），自助服务应该受到限制，顾客必须向零售商

索取，而不是从货架上取走。这将为顾客提供一个零售商指导的机会，以了解这些产

品的适用性并正确使用。

在许多国家，通过非正规渠道，街头贩卖农药很容易获得，通常是被非法倾

倒在没有标签的饮料容器中的、登记用于农业用途的合法产品，或者是没有登记

该用途和非法进口的小型预包装家用产品。减少这些产品相关风险，三个因素是

关键a.减少农用农药产品的获取，b.改善进口管理，c.提高公众对使用街头贩卖

农药的风险意识。

管理互联网上/电子商务的农药销售是特别复杂的，因为市场在不断变化，卖家和

买家可以使用假名字并隐藏在通常不为人知的地点。电子商务可以使人们很容易买到

非法农药，如在大多数国家被禁止使用的产品、没有在买方国家登记使用的产品或假

冒伪劣产品。

理想情况下，互联网销售应该严格遵守管理农药销售、运输和流通的国家法律法

规，依法销售不分地点。法律应责成农药销售商，包括在互联网上的销售商，确保销

售的所有产品都按照销售国的要求登记和设置标签。不论公司或商店的所处位置，都

应在销售国取得互联网农药销售许可。

实行上述措施的国家能够更好地减少非法产品的销售。然而，重要的是，不要把

销售家用产品的许可条件定得太严格，以至于限制了普通公众的购买，因为消费者可

能会在没有零售商可提供建议的情况下在其他地方购买这些产品。

Ⅶ.　家庭中家用农药的储存

家用农药应上锁储存，远离食物，不要让儿童、抑郁症患者和其他脆弱的人

群接触到。应该在销售点张贴关于安全储存农药的信息并分发给用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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良好家用农药储存实践的重要性怎么强调都不为过。零售商应该建议家用

农药的使用者只购买当前使用所需数量，避免积累库存，因为这些库存可能过

期，随时间降解，如不适当封存就会泄漏或散发烟雾，如被误认为是其他产品会

造成伤害，或者被儿童或其他不应该处理这些产品的人发现后可能意外地吃下或

喝下。

家用农药的标签、使用说明应明确指出如何正确储存产品。

··�应始终存放在一个安全和上锁的地方，远离食物和水源，避光、避热和避湿，远

离儿童、宠物和其他不应接触到它们的人；

··�应始终存放在原包装中，因为标签上有使用说明、安全预防措施、可能的不良反

应以及发生中毒时的治疗说明；

··�务必不要放在其他包装中，以免被误认为是食品、饮料或药品。

Ⅷ.　农药包装和剩余产品的处置

家用农药的空包装和剩余产品是有毒的，应被正确处置以防止危害暴露或环

境污染。还应提醒使用者注意正确处置的重要性。

监管部门应鼓励农药生产商为经常使用家用农药的社区提供处置方案。

家用农药使用者往往不知如何正确处理农药空包装和剩余产品，也不清楚为什么

安全处置很重要。即使产品标签上有说明，这种情况也经常发生。因此，家用农药的

销售点应该提供关于如何处置的说明，并强调以下几点。

··�农药包装和剩余产品不应被烧毁或倾倒在排水沟、厕所、垃圾桶/废物箱或任何

其他地方。

··�空包装绝不可用于储存水、牛奶、蜂蜜、其他食品或家庭用品以及制作儿童玩具。

··�空包装和剩余农药都应该按照国家法律法规制定的产品标签上的规定进行处置

（必须在标签上明确说明，并在登记过程中检查），也可以在一些国家举行家庭

危险废弃物收集日期间收集，或者送回农药供应商/生产商、超市或提供处置方

案的国家收集系统。一个好的做法是，管理部门在登记过程中规定，农药公司必

须说明对家用农药包装和剩余产品将建立什么样的收集系统。

《FAO/WHO农药空包装管理方案准则》（FAO/WHO，2008）提供了关于一次性农

药包装（不应被重复使用或填充）的管理建议，如用于家用农药的包装。该准则强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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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设有包装管理体系的优点，使用户轻松地把空包装返回体系而不是重复使用，还提

供了不同国家此类体系的实例。

Ⅸ.　广告 

不鼓励或禁止家用农药广告宣传。如有，也不应该夸大化学农药的好处、安

全性或暗示产品是必不可少的，应该对潜在风险和过度使用可能导致的问题等进

行明确警告。

不允许广告中出现儿童，宣传导致持续暴露的缓释产品或含潜在有毒除味剂

的产品。

不鼓励普通公众在家庭和周围环境中使用化学农药。允许投放的家用农药的广告

应事先得到政府部门的批准，并且不应直接或通过暗示或省略，夸大产品的安全性或

有效性，或者有可能误导购买者的陈述或视觉展示。广告也不应鼓励批准以外的其他

用途，及以包含鼓励购买更多农药的任何激励或礼物。在家用农药的广告中，应该禁

止出现儿童、动物和食物。

政府和农药生产商在农药广告中的作用和责任，以及广告应和不应包含哪些内容

的明确指示，在《FAO/WHO国际农药管理行为守则》（FAO/WHO，2014）第11条和

《FAO/WHO农药广告准则》（FAO/WHO，2010b）中都有涉及。该准则还包括以下几点。

··�就如何帮助确保合规和最佳做法提供建议；

··�就监测农药广告管理框架提出建议；

··�指出不合规时应采取的步骤；

··�推荐最佳广告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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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提高有害生物治理和农药管理的公共意识 

公共意识是家庭有害生物治理和农药管理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应该强

调有害生物的预防，因为安全和可持续地使用家用农药，要从消除有害生物

的源头开始。

政府应该引导公众提高有害生物预防和防治的意识，最好有国家有害生物防治咨

询服务机构、大学和其他机构的专家、当地非政府组织和农药公司代表的支持，农药

公司应该对他们的产品有所了解，并致力于通过“产品管理”等方式帮助用户和减少

风险。提高公众意识可以通过以下方式。

··�在社区成员的参与下，在公共建筑、公园和居民区启动社区有害生物预防方案。

该方案比个别家庭处理能取得更好更长远的效果，因为蟑螂、蚊子和老鼠等有害

生物在房屋之间能够自由移动。通过消除公共场所有害生物的栖息地，可以减少

社区有害生物的数量和繁殖，并提供一个有效的非化学或有害生物综合防治的实

例，社区成员可以在自己家里使用。

··�对农药零售商进行关于有害生物预防、观察、诊断（明确识别有害生物）和非

化学防治，以及农药使用最佳实践的培训，最好通过零售商许可和认证来实现，

《FAO农药立法准则》（FAO，2015a）和即将发布的《FAO/WHO农药许可制度导

则》中都提到了这一点。零售商不仅要了解情况，而且要有动力向客户提供如何

解决其具体有害生物问题的建议。

··�向当地销售家用农药的商店分发关于有害生物防治和农药管理的海报、小册子和

传单，以便向购买农药或咨询有害生物防治的顾客展示和分发。

··�通过不同的媒体，如电视、广播、广告牌、互联网、社会媒体和公共服务信息，

直接与公众沟通。

Ⅰ.　有害生物管理层级

鼓励各国政府将提高公共意识的方案和资源建立在以下三步有害生物管理步骤的

基础上，并为非专业人员提供提示和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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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步　 有害生物预防 

防治家庭有害生物最有效的方法首先是防止其演变成一个问题。家庭有害生物需

要食物、水和住所生存，所以在使用农药之前，首先做到以下几点。

··�清除所有食物来源。

  ◎�密封食品包装盒和包装袋。

  ◎��将谷类、面粉和糖等开封食品密封在塑料袋、玻璃或其他容器中。将成熟的水

果保存在有盖的容器中。

  ◎��立即清理溢出物、吃剩的面包屑和脏碗碟。

  ◎��垃圾/废品每天倒出。垃圾桶/废物箱应配有密封盖，放置在远离房屋入口的

地方。

  ◎��宠物食品不应放在室外过夜。

··�保持房屋清洁和干燥。

  ◎��经常清扫房屋并保持清洁、干燥和通风良好。

  ◎��擦掉台面上的水和其他液体，排出水槽中的洗碗水。

  ◎��修理漏水的水龙头和家用电器。

  ◎��清除水井、水槽、饮水机等处的积水，以及住宅附近的积水（水桶、旧轮胎等）。

  ◎��经常对房屋进行吸尘，以防止跳蚤、蜱虫和螨虫种群扩大。

  ◎��定期清洗床上用品并在日光下或烘干机中烘干。

··�封闭进入住宅的通道并移除遮蔽物。

  ◎��封闭害虫进入家庭的所有入口，如踢脚线的裂缝和开口、水槽后，以及管道和

窗户周围，并在门窗上安装纱网1。

  ◎��将箱子和袋子带回家之前，应检查是否携带害虫。

  ◎��清除成堆的报纸、纸袋和纸板箱等杂物，其是有害生物藏匿处。

第2步　机械或环境有害生物防治

在使用农药之前，还应使用机械方法来防治有害生物。家中机械防治方法包括以

下几点。

··�使用未经处理的蚊帐、苍蝇拍、黏性纸、诱捕器、电捕蝇器和吸尘器来处理苍蝇

和蚊子（蜘蛛是益虫，一般应保留）。

1　�资料来源：“Keeping the vector out: housing improvements for vector control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WHO,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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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门窗上安装纱窗，把蚊子等飞虫挡在室外。

··�在住宅入口附近放置驱虫灯和无毒的植物提取物，以阻止害虫进入（注意一些植

物提取物如楝树和香茅可能对人和宠物有毒，应受到监管且有标签警告）。

··�使用可以减少蚊虫进入的白色外墙，以及可以抑制害虫繁殖的明亮浅色的室内

颜色。

··�使用诱捕器防治老鼠，放置在儿童和宠物接触不到的地方。

··�使用除草机、割草机等清除不需要的植被。

··�人工清除所有生长阶段的害虫（卵、若虫和成虫）。

··�使用廉价而有效的自制混合物来诱捕、驱赶或杀死有害生物。1但需注意某些自制

农药可能有毒，因此不建议使用（例如，来自大黄叶的草酸）。 

厨房或观赏花园中有害生物的机械防治方法包括：

··�覆盖或使用除草垫来防除杂草。

··�配套种植以减少虫害压力。

··�轮作蔬菜作物，以减少病虫害发生并保持土壤健康。

··�为植物提供充足的通风，以减少真菌疾病的聚积。

··�通过多样化种植为害虫天敌提供栖息地和食物。

第3步　农药使用的最佳实践 

仅在有害生物预防和机械防治方法不够有效的时候才使用农药，且应始终与预防

和机械防治方法结合使用（WHO，2012；FAO，2010）。应清楚地识别有害生物并选择

最合适的农药产品，尽可能听取销售人员或其他了解家庭、花园有害生物和农药的人

的建议。

Ⅱ.　农药选择

家用农药的选择应基于以下几点。

··�靶标有害生物。应清楚地识别靶标有害生物，并仅使用专门针对该有害生物的

“选择性”农药。应避免使用广谱农药，因其在杀死靶标有害生物的同时，可能

1　�资料来源： the University of Cape Town Division of Environmental Health booklet Low danger pest control booklet for 
communities (UCT,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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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会杀死有益生物和花园植物。

··�剂型。应优先考虑能减少人类、动物和环境暴露的剂型。例如，固体制剂可被限

制在放置的区域内，气雾剂和喷雾剂比电热蚊香液的分散性要小。如果饵剂和喷

雾剂都能有效控制靶标有害生物，一般应优先选择饵剂。

··�生物替代方案的可获得性。一般来说，应优先选择生物有害生物防治产品，如

植物源农药、信息素、天敌和基于微生物的生物农药，以及经批准用于有机农

业或园艺的具有无毒作用机制的产品，这些产品不会伤害授粉昆虫和其他有益

生物。

Ⅲ.　产品使用

应始终按照标签说明使用家用农药。在使用任何产品之前，使用者应仔细阅读标

签，如果使用者无法阅读，则应让其他人大声读出，以确定推荐的剂量、使用方法和

处理时间，如果需要多次处理，则应确定推荐的使用次数和间隔。

还应采取以下预防措施。

··�不应过度或超剂量使用农药，这样不会带来更好的防治结果，而只会增加产生不

良影响的可能性。此外，过度使用农药会加速靶标有害生物的抗性发展。这是一

个重要的问题，因为目前只有少数农药有效成分可用于公共卫生，而且正在开发

的新有效成分也很少。

··�农药只能在适当的天气条件下户外使用。为减少喷雾漂移，不应在大风天使用农

药。为避免流入土壤和水源径流以及再处理，不应在下雨前使用农药。为避免杀

死蜜蜂或损害植物，有些农药只能在清晨或傍晚使用。

··�在室内喷洒农药时不应使用风扇，不应在人或宠物在场或食物未加盖的情况下喷

洒农药。

··�诱捕器和饵剂不应放在儿童、宠物或野生动物可以接触到的地方。使用前应先清

除家周边的任何食物碎片或残渣，以使有害生物只能被诱饵吸引。

··�用药后应打开门窗通风。

··�在使用气雾剂喷雾处理期间和之后，人和宠物应远离住宅，并将鱼缸盖好，时间

应符合产品标签上的规定，如无规定，则应等到气味消失和处理过的表面或区域

干燥后再返回。

··�农药施药期间，应移走或覆盖食物、饮料、器皿和其他物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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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药使用者在施药期间应避免进食、饮水和吸烟，以及其他任何手到脸的动作。

··�在再次使用前，应擦拭和清洁任何曾经暴露在喷雾漂移中的物体。

··�从预防和卫生的角度来看，使用者在处理完农药后应彻底清洗双手和身体的其他

暴露部位，并应将处理过程中所穿衣物与其他物品分开清洗。

··�不应对经常被人或宠物接触的地方进行处理，除非有明确的目的，如消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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